和发改投审〔2025〕151号

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古寨镇圩镇污水处理

提升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和平县古寨镇人民政府：

　　报来《古寨镇圩镇污水处理提升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编码为：2509-441624-04-01-944296

　　一、为提升古寨镇圩镇区域污水治理效能，同意实施古寨镇圩镇污水处理提升治理工程项目。

　　二、建设地点：河源市和平县古寨镇圩镇。

　　三、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铺设主管网总长2.9公里(含DN300 2534.17米、DN400 61.05米及预留段304.83米);入户管7410米(含DN160 1182.76米及分支管线6227.24米);接出管2470米(HDPEDN200 535.41米及其他规格1934.59米)。其中主管网沿圩镇主干道(如府前路、丰和大道)铺设，支管网延伸至各居民片区及公共服务单位，入户管覆盖规划范围内的250户居民及商户。附属设施工程:含检查井218个(含1000、Ф700及方形井等不同规格)、管网衔接节点改造、现状破损管网修复等。路面恢复工程:针对施工过程中破除的1500平方米道路(主要为水泥路面及部分沥青路面)，进行标准化恢复，确保交通功能及市容整洁。

　　四、建设资金及来源：项目总投资528.87万元，其中：工程费用473.9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9.70万元、预备费25.18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你单位争取上级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解决。

　　五、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落实工程建设条件，使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

　　附件：古寨镇圩镇污水处理提升治理工程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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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古寨镇圩镇污水处理提升治理工程

项目代码：2509-441624-04-01-944296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核准

	设计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监理
	
	
	
	
	
	
	核准

	主要设备
	
	
	
	
	
	
	

	重要材料
	
	
	
	
	
	
	

	其他
	
	
	
	
	
	
	核准

	核准意见：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等规定核准。
2、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投标监管网（www.gdzbtb.gov.cn）或广东省政府采购网（www.gdgpo.gov.cn）发布有关招投标信息。

	核准部门盖章

2025年 9月12日


注：核准部门在空格注明“核准”或者“不予核准”。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发改局，县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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